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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团队之智解百姓之忧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团队

商品房 、 售后公

房 、 二手房 、 旧区改

造、 动拆迁、 按揭……

二十年前， 在中国老百

姓对这些词尚不了解的
时候， 就有一支律师团

队开始为百姓解决难

题， 提供专业的房地产
法律服务。 时至今日，

这支律师团队已经承办
案件 156000 余件， 服

务 超 过 213000 位 客

户， 这就是上海市申房

律师事务所主任孙洪林
律师所带领的团队。

历经二十二年， 每年承接房地

产相关案件近 700件， 接待来访资

讯者超过万人， 如今的申房所， 已

经承办案件 156000 余件， 服务超

过 213000 位客户。 每位律师平均

每年承办案件近 50个。

如此庞大的承接案件数量和服

务客户人数也同样历练了申房所的

每一位律师， 让每位律师都较为系

统、 全面地掌握房地产法律服务技

能， 同时又各具特色， 凭借着丰富

的办案实践经验， 扎实的理论基

础， 敏捷的逻辑思维能力， 他们在

房地产法律服务的领域内游刃有

余， 驾轻就熟。

申房所主任孙洪林律师是复旦

大学法学学士， 华东师范大学房地

产专业研究生， 律所的其他办案律

师也来自全国各大政法高校， 主攻

民商法和国际法， 研究生占比超过

60%， 有海外学习背景的律师占比

近 20%， 这也是房地产法律全方位

服务提供的基础。

同时， 申房所律师们的执业年

限也值得一提。 主任孙洪林律师自

1994 年开始就已经在房地产法律

服务领域执业， 至今已有 24 年，

同时申房所内有 8年以上房地产法

律服务领域执业经验的律师占比近

60%， 5年以上的占比近 20%。

孙洪林律师还曾主编 《市民房

产法律解答》 《房屋买卖法律自助

手册》 《新民法谭———法律服务百

姓的践行之路》 和 《我的房产我做

主———孙洪林律师解析房产纠纷》。

在 《解放日报》 《新民晚报》 《新

闻晨报》 《新闻晚报》 《上海法治

报》 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案

例分析、 法律解答等文章。

长时间的执业经验带来的是专

业的案件处理能力。 袁先生日前被

表弟小田告了， 起因是老房子的征

收补偿款。 正在他毫无头绪之时，

听朋友推荐找到申房律师事务所。

老房子是公有住房， 承租人最

开始是袁先生的祖父。 祖父生前就

将老房子的承租人变更到了唯一的

儿子袁先生的父亲名下。 前几年，

袁先生的父亲因病过世， 之后， 老

房子的承租人变更为袁先生， 他和

继母两人生活在老房子里相依为

命。 今年年初， 老房子被纳入征收

范围， 袁先生作为承租人和征收单

位签订征收补偿协议， 取得征收补

偿款。 表弟小田得知此事后， 就找

到袁先生， 认为他户口在老房子

处， 理应分得三分之一的征收补偿

款。 袁先生的继母当即就拿出袁先

生父亲和小田母亲两兄妹签订的协

议， 签订的时间与小田户籍迁入老

房子的时间相吻合。 内容为： 现有

小田的户口落实到哥哥家， 但没有

“房源”， 为防止今后有纠纷， 特订

立此协议为凭。 小田当场承认自己

从未在老房子居住过， 并称母亲签

这份协议时是舅舅 （袁先生的父

亲） 强迫签订的， 当时只是承诺不

在老房子内居住， 并没有说放弃征

收补偿利益。 不久， 小田将袁先生

及其继母告上法庭， 要求依法分割

老房子的征收补偿利益， 并分得三

分之一的征收补偿款。

申房所的律师认为， 征收居住

房屋的， 公有房屋承租人所得的货

币补偿款、 产权调换房屋归公有房

屋承租人及其共同居住人共有。 但

相关利害关系人在户籍入籍时就房

屋居住或拆迁补偿等作出承诺的，

应遵守相关约定。 袁先生父亲与小

田母亲签订的协议虽然并非是小田

本人签订， 但结合其户籍迁入时

间， 协议签订人与小田的母子关

系， 以及小田户籍迁入后自行在外

解决居住问题等因素， 可以认定小

田知晓并认可该协议的可能性更

高。 从该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

袁先生父亲同意小田户籍迁入老房

子， 是以小田放弃房屋权利为条件

的。 因此， 小田否定该协议的约

定， 主张被征收房屋的征收补偿利

益， 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

法院最终采纳了申房所律师的

观点， 判决驳回小田的诉讼请求。

为了不断提高律师的办案水

平， 律所每周还会举办一次业务研

讨会， 就律所的实际案例展开研

讨， 并形成会议纪要， 加入律所的

知识文档， 方便律师们查阅学习。

袁先生的案件也是一次业务研讨会

的重点讨论对象， 集中团队智慧在

解百姓之忧的同时， 也不断提升律

所中年轻律师的执业能力， 确保了

团队后继有力。

此外， 为了让来到申房所寻求

法律服务的老百姓们能更直观、 更

方便地了解到自己案件的处理进

程， 申房所请专门的软件公司为律

所量身定做一套 CRM 客户关系管

理系统。 律师会将案件所有流程所

涉及的法律文书、 案卷材料乃至代

理词都录入系统中形成表单。 客户

会拿到独属于自己的客户账号和密

码， 通过申房所的微信公众号、 网

站以及未来的客户体验智能化互动

专区就可以非常方便地了解到自己

的案件是否已经进入司法流程、 律

师是否已经接手案件、 案件在法院

审判流程中的哪一步、 自己还需要

提供哪些材料等等。 此举不仅方便

百姓， 也提升了律师的办案效率。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秉承

“镇所之宝” ———“申明执法为民、

房系百姓冷暖” 的宗旨。

在孙洪林主任的率领下， 律师

团队大显身手， 承办了成百上千的

房地产案件， 捧回了百余面赞誉的

锦旗， 兑现了为百姓提供专业房地

产法律服务的承诺。

经过多年的磨合和实务操作经

验的累积， 申房所的律师中， 有的

擅长房地产项目的非诉服务， 有的

擅长商品房、 二手房买卖、 房屋租

赁、 公房出售纠纷的诉讼代理， 有

的擅长为企业动拆迁提供全过程的

服务， 有的擅长为弱势群体中的平

民百姓提供动迁法律服务， 有的擅

长婚姻、 继承中房地产法律服务，

还有的擅长建筑工程合同纠纷的诉

讼代理。

同时， 申房所也得到了媒体和

政府部门的肯定， 上海市申房律师

事务所在 2016 年被评为上海地区

诉讼十强律师事务所， 且是十强中

唯一一家房产专业律师事务所。

2017 年静安区司法局授于“申房

律所” 20 强称号 （截至 2018 年 3

月， 静安区律所总数共 247 家） 且

是 20 强中唯一一家房产专业型品

牌律所； 2018 年上海市申房律师

事务所成功入围静安区人民政府法

制办公室法律顾问服务项目， 成为

备选与法律顾问库内的法律服务机

构之一； 2018 年上海市申房律师

事务所主任孙洪林律师被聘任为首

届静安区区委区府法律顾问； 上海

市申房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孙鸣民

律师成功入选本市涉外律师人才

库。

此外， 每季度申房所还会组织

团建活动， 增强团队沟通和凝聚

力， 申房所党支部也定期组织党建

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申房所律师们

的党员数占比达到 50%。 他们还积

极参与司法局值班律师活动， 作为

值班律师为来电的百姓们解答各类

法律问题。

而在智能科技发展迅猛的如

今， 运用科技， 让律师们为老百姓

提供法律服务也变得更加

智能化成了申房所与时俱

进的新追求。

微信添加“上海申房

律所” 就能进入申房所的

微信公众号。 “我就是关

注了申房所的公众号， 看

到里面有个案子情况跟我

差不多， 律师也处理得很

好， 所以就直接用微信在

线预约咨询， 还是很方便

的。” 市民黄先生原本还

有些犹疑， 但在看到公众

号中的具体案例后， 打消

了顾虑， 直接预约咨询。

“上海申房律所” 微

信公众号分为全民普法、

申房动态和便民服务三个部分。 黄

先生就是在全民普法分栏中， 看到

了案件精析。 除此之外， 全民普法

分栏还有律师手记、 律师解惑、 法

制节目、 企业专栏等分类， 可以让

有需求的个人和企业“对号入座”。

申房动态可以让大家了解到申

房所的办所理念、 新闻信息、 获得

过的荣誉、 出版的著作等。 而通过

便民服务分栏就可以直接在线预约

咨询、 获取交通指南等信息。

“我们的客户体验智能化互动

专区已经在建设中了”， 申房所的

执行主任孙鸣民介绍， “投入使用

后， 客户可以在智能化互动专区即

时查询案件情况， 实现客户案件跟

进的即时反馈， 在等候时也能给来

访人员提供了解申房所、 了解律所

律师的窗口。”

心系百姓、服务百姓
申房所斩获诸多荣誉

业务能力专业精深
科学流程提升服务效率

学术理论水平扎实
房地产法律服务经验丰富

上海申房律师事务所每周一次的业务研讨会


